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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内防洪影响评价报告审查批复流程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贵州省防洪条例》等防洪法律法规要求，

制定如下工作流程图：

办理科室：市水务局防汛科

地 址：人民路泉源小区 2楼

投诉电话：0851—28932628

资料要求：防洪评价报告（送审稿）8份

业主将项目防洪评价报告报市水务

局防汛科初审

初审合格后由市水务局开据委托函至市水

务学会等相关技术咨询单位审查

咨询单位召开项目审查会，汇总提出

专家审查意见

设计单位按专家审查意见修改到位后报咨

询单位复核通过

业主上报项目审查批复请示和防洪评价报

告（报批稿），市水务局下达项目审查批复

1个工作日

3个工作日

14个工作日

3个工作日

审查不通过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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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项目实施方案审查批复流程图

根据《省水利厅关于做好 2016 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前期工作

的通知》（黔水饮〔2015〕27 号），遵义市水务局负责对供水人数 5千人以

上（含）、5万人以下的单项工程实施方案审查批复，制定如下工作流程图：

办理科室：农村水务科 电话：0851-28922160

资料要求：项目实施方案 6份

项目县（市、区）水务局将项目实施

方案报市水务局农水科初审

初审合格后由市水务局开据委托函至

市水利学会等相关技术咨询单位审查

咨询单位召开项目审查会，汇总提出

专家审查意见

设计单位按专家审查意见修改到位后

报咨询单位复核，出具项目审查意见

项目县（市、区）水务局上报项目审查

批复请示，市水务局下达项目审查批复

1 个工作日

3个工作日

15 个工作日

5个工作日

复
核
不
合
格
重
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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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0.5—5万人规模项目实施方案审

查批复流程图

根据《省水利厅关于做好 2016 年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前期工作的通知》

（黔水饮[2015]27 号文件要求，制定如下工作流程图：

1个工作日

1 个工作日

3个工作日

15 个工作日

复核不合格重审

5个工作日

办理科室：农村水务科

地 址：人民路泉源小区 2楼

投诉电话：0851—28922160

资料要求：项目实施方案 6份

项目县（市、区）水务局将项目实施

方案报市水务局农水科初审

初审合格后由市水务局开据委托函至市

水利学会等相关技术咨询单位审查

咨询单位召开项目审查会，汇总提出

专家审查意见

设计单位家审查意见修改到位后报咨询单

位复核，出具项目审查意见

项目县（市、区）水务局上报项目审查批

复请示，市水务局下达项目审查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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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审批办理流程图

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贵州省水土保持条例》（贵州省第十一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19）号）

办理科室：水土保持科

地 址：人民路泉源小区 2楼

投诉电话：0851—28932009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的。

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

部门职权范围的，作出

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

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

请

工作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申报材料：1、申请审查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表）的文件一

式二份。2、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书/表（送审稿）一式八份/三份。

申请事项属于本部门职权范

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的。

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

受 理

不予审批的，水资源科制作不予许

可的书面决定，报请局长签发。

审 查：水土保持科自行组织或委托有关咨询单位开展专家审查。

准予审批的，申请人提交咨询单位出具的审查意见和修改完善的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报告书/表（报批稿）一式三份/三份，水土保

持科拟定批复文件，报请分管领导签发。

若需听证的，报

请行政审批分管

领导审核，启动

听证程序

决定：报请局长会或局务会研究并作出决定。

在遵义市水利局局网站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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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办理流程图

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

法》，《水工程建设规划同意书制度管理办法（试行）》（水利部第 31 号令）。

办理科室：遵义市水务局计财科

地 址：汇川区人民路遵义市水务局

投诉电话：0851—28931970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的。

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部门职

权范围的，作出不予受理的决

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

申请。

工作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申报材料：一、水工程规划同意书： 1、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关于办理水工程

规划同意书的申请文件一式二份。2、规划设计单位编制的《水工程建设规划申请书

报告》；3、建设单位编制的《水工程建设规划意见申请书》（经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

初审签署同意该工程建设的意见并加盖公章）（一式 6份）

申请事项属于本部门职权范

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的。

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

补正申请材料。

受理

3 个工作日内出具遵义市水务局关于

发送水工程规划同意书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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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市水政监察支队土保持补偿费征收办理流程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贵州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管理办法》。

2．科室：遵义市水政监察支队征收科；3．责任人：陈书明，电话：28925950；

4．遵义市水务局水政监察支队办公室

建设期间产生的水土保持补偿

费的征收

征收单位确定应缴费额，并向业主送

达《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通知单》

对于拒不缴纳、拖延缴纳或者拖欠水土

保持补偿费的业主送达《责令限期缴纳

水土保持补偿费通知书》

征收单位将征收到的水土保持

补偿费解缴到各级国库

对责令限期缴纳无效的业主启动水
行政处罚程序

对仍不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不履行

行政处罚的业主，由征收单位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按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

水土保持补偿费向业主送达《水

土保持补偿费缴纳通知单》

业主在规定时限内按规定将水

土保持补偿费交到指定地点或

者银行帐号

业主自动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并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编制报表

生产运营期间产生的水土保持

补偿费的征收

业主按季度向征收单位申报销

售总额

审批机关批复水土保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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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水许可—颁发、延续或换发取水许可证审批办理流程

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贵州省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省人民政府第

99 号令）和《取水许可管理办法》（水利部第 34 号令）

办理科室：市政务服务中心市水务局窗口

地 址：遵义市市凤凰山政务服务中心

投诉电话：0851—28228225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的。

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部门职

权范围的，作出不予受理的决

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

申请。

工作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申报材料：一、颁发取水许可证： 1、关于颁发取水许可证的申请文件一式二

份。2、关于取水设施验收意见复印件一式二份。3、工商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复

印件一式二份；具体办理人委托函一式二份。4、《取水许可登记表》一式二份。二、

换发取水许可证：1、关于延续或换发取水许可证的申请文件一式二份。2、原取水

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各一份。3、工商营业执照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一式二份。4、《取

水许可证登记表》一式二份。5、最近一次水资源费征收发票复印件一式二份。

申请事项属于本部门职权范

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的。

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

补正申请材料。

受理

在遵义市水利局局网站公开

当场颁、换发取水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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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审批办理流程图

工作依据：《取水许可及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国务院第 460 号令）、《贵州省许可和水资

源费征收管理办法》（省人民政府第 99 号令）和《取水许可管理办法》（水利部第 34 号令）

办理科室：水资源科

地 址：人民路泉源小区 2楼

投诉电话：0851—28922160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的。

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

部门职权范围的，作出

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

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

请

工作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申报材料：1、申请审查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表）的文件一式

二份。2、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表（送审稿）一式十份/五份。

申请事项属于本部门职权范

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的。

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

受 理

不予审批的，水资源科制作不予许

可的书面决定，报请局长签发。

审 查：水资源科委托有关咨询单位开展专家审查。

准予审批的，申请人提交咨询单位出具的审查意见和修改完善的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表（报批稿）一式五份/三份，水资

源科拟定批复文件，报请分管领导签发。

若需听证的，报

请行政审批分管

领导审核，启动

听证程序

决定：报请局长会或局务会研究并作出决定。

在遵义市水利局局网站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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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或者扩大排污口审批办理流程图

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22 号）

办理科室：水资源科

地 址：人民路泉源小区 2楼

投诉电话：0851—28922160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

法定形式的。

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

部门职权范围的，作出

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

知申请人向有关部门申

请

工作人员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申报材料：1、关于申请审查建设项目入河排污口设置报告书文件一式二份。

2、建设项目入河排污口设置论证报告书（送审稿）一式十份/五份。

申请事项属于本部门职权范

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的。

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

受 理

不予审批的，水资源科制作不予许

可的书面决定，报请局长签发。

审 查：水资源科委托有关咨询单位开展专家审查。

准予审批的，申请人提交咨询单位出具的审查意见和修改完善的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表（报批稿）一式五份/三份，水资

源科拟定批复文件，报请分管领导签发。

若需听证的，报

请分管领导审

核，启动听证程

序

决定：报请局长会或局务会研究并作出决定。

在遵义市水利局局网站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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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市水政监察支队水资源费征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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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户安装取水计量设施。无标准计量设施的责令其限

期安装，逾期不安装的，按该工程设计取水量或设备铭

牌额定取水量计征水资源费。

根据计量实际水量下达《水资源费缴费通知书》。

征收标准：《省发改委、

省财政厅、省水利厅关

于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

准有关事项的通知》(黔
发改收费〔2015〕50号)
规定标准执行

对在规定时限内拒不履行缴费通知的，下

达《行政处罚决定书》。用户可在 60日内

向市政府或者省水利厅申请行政复议，也

可在三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对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单位或个人，由

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用水户将水资源费缴纳至遵义市财政局政府非税收入财政专户，开户行：交通银行

遵义分行人民路支行，帐号 523061000018170133065。

用水户因特殊困难不能

按期缴纳水资源费的，可

以自收到缴费通知书之

日起 7 日内申请缓缴；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

收到缓缴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作出书面决

定并通知申请人；期满未

作出决定的，视为同意。

水资源费的缓缴期限最

长不得超过 90日。

取水单位或个

人应当自收到

缴费通知书之

日起 7日内缴

费。

对于拒不缴纳和拖欠水资源费的用水户

下达《责令限期缴纳水资源费通知书》。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

2．科室：遵义市水政监察支队征收科；3．责任人：陈书明，电话：28925950；

4．遵义市水务局水政监察支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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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市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监督站工作岗位规范

（一）行使职能职责及责任体系

1. 贯彻执行国家、水利部、省水利厅有关工程质量管理的方针、

政策；接受省水利厅质量监督中心站的业务领导。

2. 负责市级质量监督的水利工程的质量监督工作，对受监工程开

展质量巡查和抽查，发现质量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3. 按规定参加水利工程的重要隐蔽工程验收、阶段验收和竣工验

收。

4. 仲裁受监工程的有关质量争端，参与受监水利工程质量事故的

处理。

5. 掌握全市水利工程质量动态和质量监督工作情况，配合上级组

织培训质量监督人员。

6. 受市水务局的委托，承担全市水利行业面上安全工作以及负责

全市在建水利工程的安全生产监管具体工作。

7. 实行站长（主持工作的副站长）负责下的岗位分工责任制。站

长（主持工作的副站长）主持全面工作，对站内工作全面负责；其它

同志按照岗位分工分别承担各自的工作职责。

（二）职责行使依据

1. 国家、水利部、贵州省、遵义市有关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的法

律、法规和规章。

2. 水利行业现行有关规程、规范、质量标准和强制性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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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批准的设计文件等。

（三）质量监督流程图

办理质量监督手续

一、受理项目法人提交质量

监督申请书及相关材料

二、质量监督机构对其进行

审核

一、视工程规模编制质量监

督要点

二、质量监督交底工作

三、质量管理体系的检查与

核备工作

四、项目划分、外观质量标

准的确认（收到项目法人上

报文件后，14 个工作日完

成）

一、对参建各方质量管理体系

运行及质量行为进行监督检

查

二、对工程实体质量进行监督

检查

三、对工程质量资料进行监督

检查

四、质量问题处理措施

五、对工程质量等级进行核备

（定）

六、参与工程质量事故的分析

处理

七、视情况开展监督性检测工

作

质量监督机构根据工程特

性制定监督工作计划

一、法人验收的质量监督工

作

二、政府验收的质量监督工

作

一、归档内容：质量监督

书、质量监督过程中所产

生的所有记录、通知、会

议纪要、核备（定）、验收

文件、监督文件、工程照

片等

二、归档要求：根据《水

利工程建设项目档案管理

规定》的要求进行归档

质量监督机构行文成立

项目监督站（组）
成立项目监督站（组）

验收阶段质量监督

建设初期阶段质量监督

制定质量监督计划

建设实施阶段质量监督

监督资料归档

7个工作日

14
个
工
作
日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质量监督站2006监督站成立应提供文件06.1.1质监员培训内容尚工监督资料的归档.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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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市水政监察支队行政处罚办理流程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2．科室：遵义市水政监察支队执法科；3．责任人：唐伦，电话：28925950；

4．遵义市水务局水政监察支队办公室

案件来源：举报、巡查

一般程序

执法人员

出示执法证件

告知拟处罚的事实、

理由、依据和陈述申

辩的权利

填写预定格式的行

政处罚决定书

当场送达

依法执行

备案归档

调查取证
2 名及以上执法人员进行现场勘验，制作现场勘验笔录；向法定
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做调查（询问）笔录。

审 批
调查终结后，写案件调查终结报告，水事案件调查报告

拟定处罚意见
机构负责人决定拟处罚意见，重大复杂案件根据《遵义市水利局水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权案件集体讨论制度（试行）》由案件集体讨论机构集体讨论决定

处罚告知

制作并送达《水行政处罚告知

书》，告知当事人享有的权利

不予行政处罚
1、情节轻微且已改
正；2、违法事实不
能成立的

移送处理
1 违法案件不属
于本机关处罚事
项的；2、涉嫌犯
罪的

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 重大处罚依申请召开听证会

当事人的事实、理由或证
据成立，行政机关改变原
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制作并送达《水行政

处罚决定书》

自行履行处

罚

当事人未履行的，《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期限

届满前或届满后向其送达《催告书》，催告其十日内

履行，告知救济方式、不履行的后果。

重大处罚报备案结 案

归 档

拒不履行的，自期限届满起六个

月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简易程序

立 案
执法人员填报水事违法案件立案呈批表




